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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表可知，本项目码头性质未发生变化，码头工程泊位数量、泊位等级、

设计通过能力未发生变化，工程占地面积未增加，码头建设地点未发生变化，评

价范围未出现新的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，本项目码头不涉

及危险品箱装卸作业、洗箱作业或堆场，项目与环评相比水泥熟料采用装船机，

不设置散货堆场，大气污染源强未变。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

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(环办[2015]52号文)，本项目码头建设内容未发生重

大变更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武穴市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建设中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施工期和试生产期间能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污染治理设置

正常运行后，层层落实了各级环保责任制，落实了清洁生产要求。 

（一）废水 

根据现场调查，港区采取“雨污分流、分质分流”制，雨水经港区雨水管网收

集沉淀后经雨水提升泵排入长江。 

(1)趸船废水收集设施调查 

目前，企业在每个趸船四周设置了截流沟，并设置一个尺寸为长×宽×高

=2m×6.3m×3.0m，容积为 68.04m
3 的废水收集池，收集池主要收集初期雨水及

码头作业区冲洗废水。 

废水收集池收集的废水通过软管在 3#泊位处收集后通过压力管道沿 3#泊位

输送廊道输送至后方厂区湖边污水处理站处理。 

(2)后方厂区湖边污水处理站处理设施调查 





体废物如需岸上接收，经卫生检疫部门检疫并进行卫生处理后，由武穴市昌源船

舶服务有限公司有偿接收并处理。废机油危险废物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

废物污染防治法》的要求，使用专门的容器及时收集，防止跑冒滴漏。项目依托

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现有危废暂存间，危险废物应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处理

单位进行处理，危险废物的转移应遵从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及其它有

关规定的要求。固体废物做到零排放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1、废水监测结果 

根据监测结果，可以看出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水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《污水

综合排放标准》(GB8978-1996)表 4 中一级标准。 

2、废气监测结果 

项目无组织监测点位所监测的颗粒物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(GB16297-1996)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。 

3、噪声监测结果 

码头厂界四周监测值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

中 3 类标准的要求。 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项目所在区域 TSP 日均值满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(GB3095-2012)二级标

准，因此本工程运营期未对周围环境空气产生不良影响。 

项目运营期期间，长江武穴段水质能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中Ⅱ类标准，符合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。项目运营对当地

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。 

由监测结果可知，码头东北侧田家凹环境噪声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。 

六、主要问题以及后续整改要求、建议 

1、进一步核实 3#泊位作业线的实际建设内容及变化情况，核实变更属性；

明确新建转运站不再依托现有转运站的建设必要性；核实物料装卸运输环节的能

力是否增加，补充企业保证 3#泊位年吞吐量 360 万吨不变的承诺作附件 



2、进一步完善项目施工期、运营期环保措施调查及变化情况说明，补充相

应的施工期环保设施照片、资料及环境监理资料作附件，完善运营期环保措施（包

含依托设施）照片、资料；对照环评期间生态环境调查状况，完善施工期、运营

期生态环境调查内容及变化情况分析 

3、补充施工期、运营调试期是否有居民投诉及环保处罚情况说明。补充项

目有关环保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等落实情况调查。鉴于附件中企业排污许可、应

急预案备案均早于此项目开工建设时间（2021.10），请完善变更、修订排污许

可及应急预案工作 

4、核实完善编制依据，完善相关附图（细化 3#泊位（趸船）平面布置图（含

环保设施，如布袋除尘器、废水收集池、固废暂存场所等））、附件（补充企业

对验收期间工况说明作附件；补充危废处置协议及接收单位的资质材料作附件；

检测报告应补充采样照片；完善相关环保设施及标识标牌照片） 

5、完善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，完善施工期间落实污染治理措施、水土

保持措施落实和生态恢复措施的相关照片 

6、补充完善反映工程情况或环境保护措施和设置的必要的图表、照片，如

趸船废水收集池、码头平台废水收集池、所依托的华新公司现有危废暂存间等 

7、本次为 3#泊位验收，应进一步简化、细化项目平面布置图，突出反映本

次验收的工程情况或环境保护措施情况 

8、完善公众意见调查，补充对有关部门的意见调查，以及与环境敏感目标

密切相关的人员或对象的意见调查。 

七、验收结论 

华新水泥（武穴）有限公司武穴市田镇港区华新水泥综合码头改扩建工程执

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前期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

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要求，符合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本项目应按验收意见进行整改和完善竣工验收调查报告，

并加强项目后期环境管理。在此基础上，验收组同意该工程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

保验收，可以按程序予以公示。 

 

验收组 

2022 年 6 月 25 


